莆市科〔2024〕52号
莆田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2024年度科技项目

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科技管理部门，局机关各科室，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科技项目监督工作，进一步落实减轻科研一线负担的要求，提高监督检查效率，根据《关于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莆市科〔2017〕94号）《莆田市科学技术局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工作暂行办法》和《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2024年度科技项目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闽科监函〔2024〕35号）的有关规定，制定2024年度科技项目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现将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抓好实施。

附件：莆田市科学技术局2024年度科技项目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莆田市科学技术局

                    2024年10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莆田市科学技术局2024年度科技项目

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科技项目监督工作，进一步落实减轻科研一线负担的要求，提高监督检查效率，根据《关于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莆市科〔2017〕94号）《莆田市科学技术局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工作暂行办法》和《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2024年度科技项目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闽科监函〔2024〕35号）的有关规定，制定2024年度科技项目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一、随机抽查内容
（一）2024年度已验收结题的市科技计划项目和2023年度已完成委托验收的省科技计划项目。项目验收时间是否符合规定；项目验收材料是否完整；任务书规定的任务是否完成；是否存在以项目实施周期外或与项目不相关的成果冲抵交差；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是否符合规定；项目验收结论是否客观；项目验收结果的运用是否按规定执行；项目验收程序和组织工作是否符合规定。

（二）2023年度市级立项项目（含下放管理权限项目）申报书和任务书核查。比对项目任务书与项目申报书，重点核查项目任务书是否明显修改申报书内容或明显降低申报书提出的技术指标和科研任务。
（三）2024年省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项目成果内容是否属实；获奖项目佐证材料是否真实；获奖项目经济社会效益和产业化推广情况是否真实；获奖项目是否存在剽窃、侵夺他人的发现、发明或者其他科学技术成果的现象，以及提供虚假数据、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福建省科学技术奖的行为。
（四）省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三年考核评估报告内容真实性；省重点实验室是否符合《福建省重点实验室管理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的申报基本条件；省重点实验室组织管理、科研投入产出及人才培养情况。

（五）省级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对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现场核实。

二、任务分工和检查方式

（一）局资源配置与监督科牵头组织科技项目随机抽查工作的实施。负责随机检查项目和检查专家的抽取，具体检查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情况的汇总、整理、反馈、公示和处理等。局各机关各相关业务科室和有关单位应提供有关项目验收、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申请等材料，并根据监督工作需要派员参加检查工作。

（二）随机抽查不专门布置，不事先通知，直奔项目，直插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和项目客观真实情况。省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省重点实验室、省级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采取实地检查方式；已验收结题项目、项目申报书和任务书核查采取材料集中审查方式。

三、随机抽取数量

（一）省科技厅抽取分配项目5项。2023年度完成的委托验收项目2项；2024年度省科技奖候选项目1项；省重点实验室1项；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1项。
（二）市科技局随机抽取项目6项。2023年10月至2024年9月已验收的项目1项；2023年市级立项项目5项。

四、抽取专家

抽查工作须组成检查组，由市科技局工作人员和3名专家组成，其中财务专家至少1名，检查专家应根据专业需要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五、检查结果运用

为落实政务公开，进一步提高监督效果，在检查结束后，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抽查结果等信息在市政府网站公布，检查结果还需要及时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

（二）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

（三）对发现的违规和违反诚信要求的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四）对发生严重科研失信的单位和个人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

六、有关工作要求

（一）各有关科室和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科技项目随机抽查工作，检查工作期间需要注意保密纪律。

（二）下放科技项目管理权限单位对自主项目要参照检查并备案。

（三）随机抽查实施时间：2024年11月20日前完成抽查。

	抄送：市纪委监委驻市司法局纪检监察组

	  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4年10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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